
《逃犯（德國）令》及《逃犯（大韓民國）令》小組委員會  

 

 

 在 2006 年 12 月 11 日《逃犯（德國）令》及《逃犯（大韓民國）

令》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被要求 - 

 

(a) 表明《逃犯（德國）令》附表第八條第 (3)款中的 “其他主

管機關 ”包括香港的裁判官；  

 

(b) 如要求方將沒收被移交的人的財產變現而取得利益，研

究有否途徑從要求方取回香港就移交逃犯所承擔的費

用；及  

 

(c) 就要求方要求移交的人在香港可得到的法律協助提供資

料，包括涉及的法律程序，以及裁判法院的當值律師服

務和法律援助署提供的法律代表，是否有足夠具備處理

涉及移交逃犯個案的專門知識的律師。  

 

2. 本文載述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- 

 

(a) 《裁判官條例》 (第 227 章 )第 9、 73 及 74 條賦權香港的

裁判官發出逮捕手令。根據香港法例，他們是發出逮捕

手令的主管機關。  

 

LexisNexis Butterworths 出 版 的 Hong Kong Legal 

Dictionary 形容法官為 “獲授予權力就當事各方爭議的問

題作出裁決的人，並可向犯罪者施以適當的懲罰。”這個

詞語涵蓋香港的裁判官。引文的副本夾附於附件。  

 

雖然香港與德國關於移交逃犯的協定第八條第 (3)款略

去 “裁判官 ”一詞，但締約雙方的用意是 “法官 ”和 “主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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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”已涵蓋 “裁判官 ”，而該條文略去 “裁判官 ”，不會對接

受由裁判官發出的逮捕手令構成問題。  

 

(b) 香港與德國關於移交逃犯的協定第十二條第 (2)款規

定，被要求方須負擔逮捕和羈留逃犯的開支，以及為確

保能夠移交逃犯而進行的法律程序所需的開支。類似條

文亦載於移交逃犯協定的範本和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

簽訂並已生效的移交逃犯協定。有關如何配分被沒收犯

罪得益的事宜，屬刑事司法互助協議涵蓋的範疇。  

 

(c) 在裁判法院進行的交付拘押聆訊，被要求移交的人可選

擇當值律師計劃提供的律師為他的法律代表。當值律司

服務備有對這些程序有經驗或興趣的執業律師名單。如

被要求移交的人被命令交付拘押，法庭會告知他有權透

過申請人身保護令對該命令提出上訴。如移交令已作

出，他可提出司法覆核。有關人身保護令和司法覆核的

聆訊會在原訟法庭或更高級的法庭進行，該人可就此申

請法律援助。根據法律援助署，就行政法 /司法覆核的範

疇具備專門知識的律師和大律師是足夠的。  

 

 

保安局  

律政司國際法律科  

2006 年 12 月  






